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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獲監管機構核准的公告

茲提述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5年12月1日的標題為「建議委
任獨立非執行董事」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的通函，內容有
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委任韓良先生（「韓先生」）為本行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
事及董事會發展戰略委員會、董事會審計委員會、董事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委
員，將於監管機構正式核准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後生效。有關韓先生的履
歷詳情，請參閱該公告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
有相同涵義。

本行近期收到《天津金融監管局關於韓良天津銀行獨立董事任職資格的批覆》（津
金覆[2026]116號），核准韓先生擔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職資格，根據相關
規定，韓先生自2026年5月15日起擔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發展戰略委
員會、董事會審計委員會、董事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委員。

承董事會命
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 

于建忠
董事長

中國天津
2026年5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于建忠先生、吳洪濤先生、鄭可先生及
董曉東女士；非執行董事董光沛女士、彭沖先生、布樂達先生、幸建華先生、王
順龍先生及王善君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儉華先生、陸建忠先生、顧朝陽先
生、馮景華先生、彭冰先生及韓良先生。

* 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認可機構，不受限於香港金
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